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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泉州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遴选方案（试行）

一、遴选目标

为进一步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育质量，以产业发展和专业需求

为导向，在全市范围内认定一批市级实训基地，为全市高素质农

民培育提供教学观摩、实践操作的场所，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、

教学相长的培育目标。

二、遴选范围

在我市依法成立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经营主体管理规范；

具有明显产业特色、知名度高、社会形象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

家庭农场、农业龙头企业等。

三、遴选条件

1.产业规模较大，基础条件好，技术水平高，能够满足学员

学习、实训的需要；具备容纳 50 人以上的实训场所，配备多媒

体和可进行远程监控录制设备的教室或实训场所；基地附近（3

公里以内）能容纳 50 人以上的食宿的宾馆或场所；交通便利，

临近汽车站、火车站，方便实训学员往来。

2.具有两年以上承担农民教育实训工作经验，具备一套完善

的管理制度和培训工作规范；工作人员素质较高，师资能力较强，

具有专人负责实训和管理人员，有中高级专业技术指导人员的在

同等条件下优先确认授牌。

3.建立规范实训档案和工作台账，管理科学、运作规范，严

格执行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。近两年来，圆满完成各项实训工作

任务，学员满意度达 90%以上。近五年来无违纪违法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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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遴选程序

1.申报单位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

2.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

审核并现场考察，将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择优向泉州市农业农村

局推荐；

3.涉农大中专院校、科研院所直属的实训基地可直接向泉州

市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；

4.泉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；经

评审通过后，予以确认并授牌。

五、动态管理

泉州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，机构名称、

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报告备案。实训基地每三

年评估一次，授牌后如发现有违法违纪和弄虚作假行为的，或评

估不合格的基地将及时予以撤销或除名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撤销泉州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：

（一）发生违法违纪和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
（二）设施、师资等条件不能符合基地建设标准的；

（三）业务发生重大改变，无法继续承担高素质农民培育工

作实训需要的；

（四）因经营主体破产、解散等情形被撤销的。


